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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GOLDIN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高銀金融 集（ （團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30）

自願公布

增加高銀保理（中國）註冊資本

董事會欣然宣布，高銀保理（中國）註冊資本由99,670,000美元（相當於約772,440,000
港元）增加至399,670,000美元（相當於約3,097,440,000港元）之建議已於二零一二
年八月二日經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額外註冊資本30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2,325,000,000港元）之20%將於高銀保理（中國）就新註冊資本作出更換營業執照
申請之時支付，另80%將於營業執照更換之日期後兩年內支付。

注資額30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2,325,000,000港元）將透過融資活動（包括但不限
於配售新股份或本公司證券、銀行及其他借貸或供股╱公開發售）撥付。於本公
布日期，本公司尚未就注資之資金確切來源或融資活動之詳情作出決定。本公
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對任何融資安排之進一步詳情作出公布。



– 2 –

增加註冊資本之理由

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高銀保理（中國），為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在中國成立之
外商獨資企業，初步註冊資本為99,670,000美元（相當於約772,440,000港元），作為
本集團於中國上海保理業務之經營實體。本公司擬增加高銀保理（中國）之註冊
資本，從而讓高銀保理（中國）可按更大規模營運。鑑於高銀保理（中國）之盈利
往績，董事會認為，增加高銀保理（中國）之註冊資本可進一步拓展其於中國之
保理業務，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釋義

在本公布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高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高銀保理（中國）」 指 高銀保理（中國）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為於中國之外商獨資企業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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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衆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Goldin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高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潘蘇通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

於本公布刊發日期，潘蘇通先生為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黃孝恩
先生、周登超先生、侯琴女士及李自忠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黃孝建教授
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而曹漢璽先生、鄧耀榮先生及許惠敏女士為本公司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就本公布而言，除另有註明外，美元乃按1美元兌7.75港元之概約匯率兌換為港
元。此匯率僅供說明之用，並不表示任何金額已按、應按或可按此匯率或任何
其他匯率兌換。

* 僅供識別


